
(譯文 )

來函檔號：MA 70/17,  MA70/13
本函檔號： LS/S/18/03-04
電　　話： 2869 9216
圖文傳真： 2877 5029

香港中環

交易廣場第 2座 38樓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

港口航運物流發展組

(經辦人：助理秘書長陳可恩小姐 )

傳真文件傳真文件傳真文件傳真文件 (共 6頁 )
傳真號碼： 2523 0030

陳小姐：

《商船《商船《商船《商船 (本地船隻本地船隻本地船隻本地船隻 )(證明書及牌照事宜證明書及牌照事宜證明書及牌照事宜證明書及牌照事宜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2004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27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本部現正研究上述規例，以便向議員提出意見，謹請閣下澄

清下述事宜：

第 18(2)及 20(2)條

當局的原意，是否讓海事處處長 (下稱 “處長 ”)可在正式牌照或臨時牌照
有效的任何時間，行使其修訂有關牌照附加的任何條件或限制的權力 ?
若然，此原意是否應在有關條文中清晰表達？閣下可參考一項類似的

條文 (即《商船 (本地船隻 )(住家船隻 )規例》(第 548章，附屬法例A)第 3(6)
條。

根據有關規例針對海事處處長所作的決定提出上訴

(a) 為協助因海事處處長根據第 19、 23、 26、 33、 34、 35或 44條
作出的決定而感到受屈的人針對有關決定向行政上訴委員會

提出上訴，是否應規定處長就其決定提供原因？若然，是否

應在該等條文中清楚訂明此項規定？正如閣下知道，就處長

決定拒絕發出擁有權證明書及拒絕發出正式牌照或其續期的

申請的情況而言，有關規例第 10及 15條中已分別清楚訂立處
長須就其決定提供原因的規定。

(b) 當局的原意，是否讓因處長分別根據第 18(2)及 20(2)條作出修
訂本地船隻的正式牌照或臨時牌照附加的任何條件或限制的

決定而感到受屈的人，可針對有關決定提出上訴？若然，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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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有關規例第 53條中作出清楚的規定。正如閣下知道，處
長根據《商船 (本地船隻 )(住家船隻 )規例》對發給住家船隻牌
照內指明的條件作出任何修訂或增補的決定是可予以上訴

的。這做法是否應同樣適用於此項規例？

(c) 因海事處處長根據有關規例第 28及 31條作出的決定而感到受
屈的人為何不獲給予提出上訴的權利？

(d) 謹請證實會否就《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 (第 442章 )作出相應
修訂，以配合根據有關規例第 53條提出的上訴；若然，將於
何時作出修訂？

第 55條  —— 豁免權

(a) 有關豁免權的條文似乎並不屬於根據《商船 (本地船隻 )條例》
(第 548章 )第 89條訂立規例的權力範圍之內。謹請澄清第 55條
的法律依據為何？鑒於豁免權條文有重大影響，若認為此等

條文確有需要，是否應在主體條例而非附屬法例中訂明？

(b) 為何認為有需要授予政府及其人員就根據有關規例執行職能

時享有豁免權？一如本部了解，政府及其人員根據《道路交

通條例》 (第 374章 )及其附屬法例執行與車輛登記及發牌有關
的職能時，並無享有類似的豁免權。為何在有關本地船隻的

證明書及牌照事宜方面採用不同的考慮因素？

(c) 考慮到《官方法律程序條例》(第 300章 )第 4條，有何理據豁免
政府無須就公職人員根據有關規例執行職能時作出的侵權行

為負上法律責任？閣下諒必注意到若干現行法例，例如《電

子交易條例》 (第 553章 )，便明確保留政府就公職人員根據有
關條例執行有關職能時的作為或不作為而招致的法律責任。

第 57條  —— 過渡性條文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述，《商船 (遊樂船隻 )規例》 (第 313章，附屬
法例G)將於《商船 (本地船隻 )條例》 (第 548章 )生效後便會廢除。有鑒
於此，為何在有關規例中並無就根據《商船 (遊樂船隻 )規例》發出的牌
照訂定任何過渡性條文？

草擬方面的事宜

(a) 有關規例多次提及本地船隻的 “總長度 ”，例如在第 13(1)、
38(2)、 47(4)條及附表 3。如何釐定一艘船隻的總長度？ “總長
度 ”與第 11(2)(h)條中提述的 “長度 ”是否一樣？是否需要在規
例中界定此詞的定義？正如閣下知道，《商船 (本地船隻 )(避
風塘 )規例》(2004年第 28號法律公告 )有對 “總長度 ”一詞作出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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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第 7(7)條，是否需要在 “地址 ”之前加入 “岸上 ”？

(c) 在第 10(4)(a)(v)條 ，是 否 應在 “construction”之 後 加 上 “of the
vessel”，以反映中文本的意思？閣下諒必會注意到，在第
11(2)(f)條中有類似的內容，所作的提述是 “the year and place of
construction of the vessel”(該船隻的建造年份及地點 )。為求一
致，第 10(4)(a)(v)條是否應採用同樣的英文本？

(d) 關於有關規例的中文本，謹請參考本人在隨附文件中標明的

意見。

對現行法例中提及根據《商舶及港口管制條例》 (第 313章 )訂立的已廢
除規例作出的相應修訂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述，《商船 (小輪及渡輪船隻 )規例》(第 313章，
附屬法例E)、《商船 (雜類航行器 )規例》 (第 313章，附屬法例F)和《商
船 (遊樂船隻 )規例》將在《商船 (本地船隻 )條例》(第 548章 )及其附屬法
例生效後便會廢除。有鑒於此，當局會否對現行法例中提及此等規例

的條文作出相應修訂；若然，將於何時作出？閣下諒必注意到，《進

出口條例》(第 60章 )第 6E(5)條有提及《商船 (小輪及渡輪船隻 )規例》及
《商船 (雜類航行器 )規例》。其他提及此等規例的例子包括《渡輪服務
條例》(第 104章 )第 5條及《應課稅品 (碳氫油的標記及染色 )規例》(第 109
章，附屬法例C)第 2條。亦謹請考慮是否需要對《水務設施規例》(第 102
章，附屬法例A)第 2條中 “船舶用途 ”的定義作出相應修訂。

謹請閣下盡早 (最好是在 2004年 3月 8日或以前 )以中英文就上
述問題向本部提供政府當局的回應。

助理法律顧問

(馮秀娟 )

連附件

副本致：律政司 (經辦人：高級政府律師張月華小姐 )
法律顧問

2004年 3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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